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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害者權利 
在加利福尼亞州，犯罪受害者擁有州憲法地位和權利，確保他們的心聲能獲得傾聽。 犯罪
受害者也享有法定權利。  

 
憲法權利：2008 年受害者權利法案 – Marsy 法 

2008 年 11 月 4 日，加利福尼亞州人民通過了第 9 號提案，即《2008 年受害者權利法
案》，也稱為 Marsy 法。該法案修訂了《加州憲法》，為加州的刑事犯罪受害者納入了一項
權利法案 。此修正案為受害者提供了法律權利和獲得司法公正的途徑。這些憲法權利包
括：  

1. 在整個刑事或青少年司法程序中，其隱私和尊嚴受到公平和尊重對待，且免受恐嚇、
騷擾和虐待。 

2. 受到合理保護，免受被告及代表被告之人的侵害。 

3. 在確定被告的保釋金額和釋放條件時，應考慮到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安全 。 

4. 防止向被告、被告律師或任何其他代表被告的人披露機密資訊或紀錄，以免被用於追
蹤或騷擾受害者及其家屬，或防止披露在醫療或諮詢治療過程中進行的機密通訊，以
及法律規定屬於特權或機密的資訊。 

5. 拒絕被告、被告律師或任何其他代表被告的人提出的面談、證詞或取證請求，並對受
害者同意進行的任何面談設定合理條件。 

6. 在提出要求後，獲得合理通知並與起訴機構進行合理協商，內容涉及（如檢察官已知
情）：被告的逮捕、提出的指控、是否引渡被告的決定；並在提出要求後，在案件進行
任何審判前處理之前獲得通知。 

7. 在提出要求後，獲得所有公開訴訟程序（包括青少年犯罪程序）的合理通知，且在被
告和檢察官有權出席的所有此類程序（以及所有假釋或其他定罪後的釋放程序）中出
席。 

8. 在提出要求後，在涉及逮捕後釋放決定、認罪、判決、定罪後釋放決定或任何涉及受
害者權利的任何訴訟程序（包括任何青少年犯罪程序）中陳述意見 。 

9. 獲得速審，並促使案件及任何相關的判決後程序迅速且最終結案。 

10. 在對被告進行判決前，向負責進行判決前調查的緩刑部門人員提供有關犯罪對受害者
及其家屬影響的資訊，並提供任何判決建議 。 

11. 在提出要求後，在被告可獲得判決前報告時收到該報告，法律規定為機密的部分除
外。 

12. 在提出要求後，獲知被告的定罪、判決、監禁地點和時間或其他處理結果，以及被告
的預定釋放日期，以及被告從監禁中釋放或逃脫的情況。 

13. 獲得賠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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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加利福尼亞州人民明確表示，所有因犯罪活動而遭受損失的人員，均有權向導

致其遭受損失的定罪罪犯尋求並獲得賠償。 

b. 在犯罪受害者遭受損失的每個案件中，無論被判處何種刑罰或處理方式，均應
命令被定罪的犯罪者支付賠償金。 

c. 從被命令支付賠償金的任何人那裡收取的金錢支付、款項和財產，應優先用於
支付受害者的法定賠償金。 

14. 在財產不再需要作為證據時，獲得財產的及時歸還。 

15. 獲知所有假釋程序，參與假釋過程，向假釋機關提供資訊供其在罪犯假釋前考慮，並
在提出要求後獲知罪犯的假釋或其他釋放情況。 

16. 在做出任何假釋或其他判決後的釋放決定之前，應考慮到受害者、受害者家屬及公眾
的安全。 

17. 關於上述第 (1) 至 (16) 段中列出的各項權利的知情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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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害者和證人的法定權利 

犯罪受害者和證人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679.02 條享有法定權利 。 這些權利包括： 

 

1.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盡快獲知其被傳喚出席的法庭訴訟程序將不會按原定計劃進行

； 

2. 要求檢察官告知案件的最終處理結果；  

3. 獲知所有判決程序及青少年處分聽證會的通知，包括其表達意見的權利；  

4. 要求獲知假釋資格聽證會的通知，並有權出席並表達意見 ；  

5. 要求獲知有關囚犯被安置在重返社會或工作放假計劃中的情況，或囚犯逃脫的消息； 

6. 獲知證人可能有權獲得證人費和里程費； 

7. 對於受害者，獲知有關受害者尋求民事追償的權利，以及從賠償基金獲得補償的機會

；  

8. 在被盜或被挪用的財產不再需要時，獲得該財產的迅速歸還； 

9. 獲得刑事訴訟迅速結案； 

10. 若被告將被假釋，依據法律獲得通知； 

11. 在提出要求後，獲知案件的任何庭審前處理結果； 

12. 如果被告被定罪為法定的性犯罪，要求獲得通知； 

13. 當受害者要求獲知被告定罪為法定性犯罪的通知時，警長應在被告被判處緩刑時通知

受害者，且必須將擬議的釋放日期通知受害者； 

14. 獲知可供其使用的社區修復式司法計劃和程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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